
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學士班機構實習辦法 

105.04.19(104)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暨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

105.05.11(104)學年度第 4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

111.03.16(110)學年度第 5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

115.03.11(114)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暨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

第一條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為提升本系學

生適應未來職場工作競爭力，以及結合學生在校所學知識，培養學生成

為具有專業技能與實作經驗之人才，及增進本系與相關機構互動，特訂

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適用對象為本系大二（含以上）學生，機構實習課程於上下學期開課，

由本系依據機構實習申請人數，協調安排實習機構個數與性質，開設機

構實習課程，提供本系學生申請，課程學分為必修 2學分，學生在申請

通過後不得退選。 

第三條 學生得依其所學專長及興趣，選擇有助提昇結合本系教學理論實務之場

所： 

一、政府部門。 

二、已立案之國內外公民營、非營利或研究等法人機構。 

第四條 實習申請 

一、應於 5 月及 11月提出申請，並填具實習申請表、實習計畫書、實

習生同意書、實習合約書。 

二、學生申請之實習機構須經本系審查及簽訂實習合約書後，始得依

實習計畫實施。 

第五條 以參與政府或非營利相關機構策辦的志願服務或計畫作為實習者，須專

案向本系提出申請，並繳交計畫書及相關有利審查之文件。 

第六條 實習期間指導老師至少實地訪視一次，以了解學生實習狀況，並填寫實

習機構訪視記錄表。訪視如遇特殊情形得經本系單位主管同意後，改以

線上視訊會議或電話晤談方式進行。學生實習結束後，完成評量學生實

習表現。 

第七條 實習課程得在學期中或寒暑假進行，實習時數不得少於 144 小時，實

習期間因故無法繼續實習者，經實習指導老師同意，可暫停實習，但不

累計實習時數，或轉介實習機構。如實習計畫有重大更動，應以書面提

出並送本系審議。 

第八條 實習結束應繳交實習成果報告並完成公開發表，實習成績計算以實習機

構主管考核成績佔 60％， 實習指導老師考核成績佔 40％，各項目成

績加總六十分以上者為「合格」，未通過者，則重新申請實習。 

第九條 本辦法經系課程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